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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与社会

关于法哲学的几个问题 3

李步云

【提　要】在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创新中 , 法哲学应是一个重要课题。法哲学是法律、

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 , 是法学和哲学的交叉学科 , 但侧重为法学的分

支学科 , 可概括为“法学为体 , 哲学为用”, 即用哲学的方法去研究法律现象。法哲学的逻

辑起点是法的两重性。法的原则、规则、概念等 , 都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这两种属性。这

就产生了法律的基本矛盾。法律理论和观念来源于法律和法律制度的现实 , 反过来 , 先进

的法律思想和法律理论又影响到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发展 , 这就形成了法律自身发展的两对

基本矛盾。讲“依法治国”, 应该是物质文明、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三大文明一起抓。民

主制度和法律制度不是精神文明的一部分 , 应是“制度文明”。过去法学界受危害最大的有

“五个主义”: 法学教条主义、法学经验主义、法学实用主义、人治主义、法律工具主义 ,

其根源是思维方法离开了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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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在 1989 年写了《论马克思主义法学》,

发表在《法学研究》上 , 讲了三个观点 , 马克

思主义法学和西方法学的不同之处 , 无非是它

的经济观、阶级观和发展观。这三个东西是有

特色的 , 也是有道理的。再根本性的原理 , 我

也举不出来。比如我们的刑法和西方的有什么

不同 ? 无非是我们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, 别的

东西是西方都有过的。所以我说难就难在这个

地方。因此我有一个建议 , 就是你真要把马克

思主义的法理学学好 , 就必须贯彻唯物论和辩

证法。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 , 尽管很多马克

思主义的具体结论是发展变化的 , 但哲学原理

是很有价值的。这是我在讲今天的主题之前做

的一个背景介绍。下面我就要讲我所理解的法

哲学是什么。

法哲学是法律、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中的

唯物论和辩证法。当然 , 法哲学可以有各种内

容、各种体系 , 这只是我理解的法哲学。

法律、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中的唯物论和

辩证法 , 也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在

法律、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中的体现。因此 ,

从某种意义上讲 , 它是法学和哲学的交叉学科。

但是 , 它更多的是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, 我把

它概括为“法学为体 , 哲学为用”, 即用哲学的

方法去研究法律现象。因此 , 它应当成为我们

现在讲的法学理论的一个分支学科。大家知道 ,

我们的法学分为 : 法学理论、法律史学、刑法

学、民法学、宪法学、诉讼法学和国际法学等。

3 　这是作者于 2005 年 11 月 4 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

所公法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报告会上的演讲 , 因篇幅关系

本刊有删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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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学理论中打头的是法理学 , 同时 , 我认为法

学理论中还应当包括法哲学、法社会学和经济

分析法学等其他分支学科 , 它们都是法学理论

这个二级学科中的三级学科。

法哲学和法理学的区别在哪里 ? 我们国家

建国以来有不会少于三十多本的法理学教材 ,

我也查过我国近代以来旧中国的法理学教材 ,

它们的目录我都收集了 , 讲来讲去 , 它们的内

容与体系没有太大的区别和突破。包括我主编

的我们研究生院的《法理学》教材 , 也没有突

破这个框框。当然 , 有人试图有所突破 , 把它

编成法的本体论、价值论、功能论、结构论和

运行论 , 如此等等 , 但它下面写的东西和传统

法理学研究的东西实际上差不多。把它概括起

来 , 无非是法的基本概念、基本范畴、基本原

则和基本规律 , 是各种法律现象经过抽象之后

形成的一些共同使用的概念、范畴、原理、原

则和规律。

然而 , 我的设想与此不同 , 我考虑将法

哲学分为上编和下编。上编是法的唯物论和

认识论 , 它至少包括七章 : 第一章是法的两

重性和基本矛盾 , 第二章是法与社会存在 ,

第三章是法与法律意识 , 第四章是法律事实

的两重性 , 第五章是法律规则的两重性 , 第

六章是法律推理的两重性 , 第七章是法的时

空观。

下编是法的辩证法和方法论 , 它可以包

括十二章 : 第一章是法的内容与形式 , 第二

章是法的本质与现象 , 第三章是法的整体与

部分 , 第四章是法的共性与个性 , 第五章是

法的应然与实然 , 第六章是法的权利与义务 ,

第七张是法的秩序与自由 , 第八章是法的确

定性与不确定性 , 第九章是法的独立性与普

遍联系 , 第十章是法的稳定性与变动性 , 第

十一章是法的扬弃与继承 , 第十二章是法的

协调发展。

这是法哲学的初步框架 , 当然每一章里还

会有很多节。这个框架 , 大概是所有的法理学

教科书都没有的 , 即使有 , 也只有个别的东西。

比如“权利和义务”, 任何一本法理学教科书都

不能不讲 , 法哲学讲权利和义务侧重讲这两者

之间的关系 , 它是建立在法理学研究成果的基

础之上来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。法理学中 , “秩

序和自由”可能在“法的价值”里要讲 , 最近

还讲“法的继承与扬弃”。但法哲学的很多概念

在法理学中是没有的 , 我是重点研究这些关系 ,

我把它们都称为法哲学的基本范畴。下面我就

讲一些具体的例子 , 因为必须说明这些内容是

有价值的 , 必须说明它们对立法和司法有指导

作用 , 否则这些哲学就没有用 , 是一些空泛的

东西。

我先讲法哲学的逻辑起点。我认为 , 法

律的唯物论和认识论的逻辑起点是法的两重

性。这是国内的新观点 , 过去没有人讲过。

所谓的“两重性”是什么意思呢 ? 那是说 ,

宪法、民法、刑法等诸如此类法的原则、规

则、概念等 , 都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这两种

属性。

所谓客观性 , 首先 , 法律被制定出来后

就是一种客观存在。它一共有多少章 , 多少

节 , 多少条 , 是什么内容 , 它的结构形式是

什么 , 是法典还是单行法规 , 所有这些 , 在

法律制定出来之后 , 它就成为了一种客观的

东西 , 是一种社会的、客观的存在。尽管人

们对它的认识与评价可能不同 , 但它却是客

观存在的东西。

其次 , 法律的基本依据也是一种客观存在。

法律不可能完全是凭空创造出来的 , 因为它后

面一定有一种现实的客观存在作为它的基本依

据。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 , 一般说来 , 都是客

观存在的 , 不可能是根据完全脱离客观实际的、

社会生活中没有的东西 , 编出一套法律规则来 ,

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 , 法律在这一点上也是客

观的。

那么 , 法律的主观性表现在哪里呢 ? 因为

法律是人主观制定的 , 立法者可以这么写 , 也

可以那么写 ; 可以这么规定 , 也可以那么规定。

所以 , 这就产生了法律的基本矛盾。

第一种矛盾是各种法律以及立法、司法和

执法等一套法律制度必须符合社会生活的实

际、符合它的精神、符合它的社会现实条件、

符合它的需要和它的可能 , 这是一对矛盾。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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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矛盾如何处理 ? 谁来处理 ? 立法工作者、法

官和检察官等司法工作者、律师及其他法律工

作者 , 必须把这对矛盾处理好。立法者所立的

法和法官所做的判决 , 都必须符合现实社会生

活。这个矛盾主要是由他们来解决。第二个矛

盾是什么呢 ? 那就是法律规则和法律制度与法

律思想的矛盾 , 是人们头脑中的关于法的意

识、概念、理论和观念与社会现实中存在的一

些规则和制度的内容及其运作和发展变化的矛

盾。这个矛盾谁来解决 ? 是法学家们。这就形

成了法律自身发展的内在矛盾 , 这是两对基本

矛盾。

社会生活的需要和它的发展变化导致了我

们的立法和我们的司法的发展变化 , 而我们的

立法和司法又需要人们的法学理论和思想来指

导 ,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法律理论。社会

生活推动了法律的发展变化 , 反过来 , 法律和

它的制度又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 , 它们

是相互推动的 , 是一种能动的反作用。法律理

论和观念来源于什么 ? 它们来源于法律和法律

制度的现实 , 反过来 , 先进的法律思想和法律

理论又影响到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发展 , 这就形

成了法律自身发展的两对基本矛盾。我的法哲

学的第一章就要讲这个基本矛盾。这个观点是

以前没有过的 , 我写过一篇这方面的文章发表

在北京大学《中外法学》杂志上。这是一个新

的观点。这究竟是个什么问题呢 ? 是针对什么

传统观念来说的呢 ? 我在《中国法学》发表过

一篇《论法律意识的本源》, 就说明了这一点。

过去 , 我们把法律这个现象看成是纯主观

的东西 , 在很多教科书里 , 都认为法和法律意

识是分不开的 , 将两者混为一谈 , 这是以前教

科书中普遍存在的现象。法律意识是从哪里来

的 ? 有人说 , 法律意识来源于社会物质生活条

件 , 我们所有的法理学教科书都是这么认为的。

这对不对呢 ?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 , “社

会物质生活条件”这个定义是斯大林于 1938 年

在《联共党史简明教程》中的最新发明 , 他认

为 , “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生产方式加人口地

理”。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, 加上人

口地理这些条件 , 就构成了社会的物质生活条

件。教科书说 , 人们头脑中的法律观念和法律

理论都来源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。这对不对 ?

这是不准确的。那么 , 它来源于什么呢 ? 它来

源于法和法律制度以及它们的运作和发展变化

的现实 , 我们的法律理论是法律现象 (包括法

律规则、法律制度及其运作) 以及它的规律性

的东西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。我们的认识是从

这里来的 , 而不是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来的。

人口问题是人口学要研究的 , 地理问题是地理

学要研究的 , 生产方式是经济学要研究的。因

此 , 法律不是来源于人口、地理或生产方式。

法律意识的来源 , 用四个字概括 , 就是法律现

实。

这里涉及的问题是 : 法律是一种意识形态

的东西 , 还是一种社会存在 ? 这是一个根本理

论问题 , 一个哲学问题。我们的传统观点有经

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分。上层建筑是指一个社

会中的政治、经济和法律制度以及哲学和其他

意识形态这两部分。在这两部分中 , 我国的传

统哲学又认为制度是一种思想的外壳 , 归根结

底是人制定的 , 你爱怎么制定就怎么制定 , 完

全是人主观创造的。这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。

其实 , 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也都是人创造的。

不然的话 , 为什么过去要搞土改 ? 为什么过去

搞计划经济 , 现在却搞市场经济 ? 马克思说

过 , 任何社会现象都是人创造出来的 , 都是依

靠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出来的。为什么我们过

去讲“两大文明”一起抓 ? 为什么是物质文明

和精神文明一起抓 ? 从 1986 年我们搞了一个

关于精神文明问题的决定 , 到后来所有党中央

的文件 , 都是两大文明一起抓 , 都是把民主制

度和法律制度放在精神文明里。我在“十五

大”之前 , 在讲“依法治国”时 , 就提出了一

个观点 ,“应该是三大文明一起抓”, 是物质文

明、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三大文明一起抓。

人们的民主思想和法律观念是人们头脑中的东

西 , 这是精神文明的一部分 , 但民主制度和法

律制度是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的 , 人们在这些

制度中生活 , 受制度的约束 , 受它的规制。民

主制度和法律制度不是精神文明里的东西 , 它

不是精神文明的一部分。那么 , 它们属于什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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呢 ? 我给它们取了个名字 , 叫“制度文明”。

“十五大”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, 但意识到以前

的理论模式不对了 , “十五大”的报告里有一

句 : “我们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 , 建

设社会主义的政治 , 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。”

“社会主义的经济”相当于物质文明 , “社会主

义的文化”包括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教育 , 这

些相当于精神文明。“社会主义政治”属于什

么文明呢 ? “十五大”的报告没有说。到“十

六大”时 , 取了个名字 , 叫“政治文明”。什

么原因呢 ? 为什么法学界把法律看成是与法律

意识完全分不开的东西呢 ? 为什么以前是“两

大文明”一起抓 ? 根源在于我们以前的理论模

式是有问题的。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 , 经济基

础和上层建筑 , 人们对这些概念的理解有问

题。社会存在等同于物质生活 , 那么 , 除了物

质生活之外 , 家庭和民族这些现象是不是社会

现象 ? 它们在社会存在里就没有。传统的看法

是 , 所谓社会存在 , 就是物质生活条件 , 就是

生产方式加人口地理。其实 , 社会存在的第一

个存在就是人自己 , 其次是家庭和民族这些社

会现象。它们过去既不属于上层建筑 , 又不属

于经济基础 , 那它们属于什么呢 ? 马克思提出

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是新概念 , 西方

不采纳 , 这些是马克思主义特有的。当时 , 上

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是一个大概的一分为二的分

类 , 并没有详细地分析各种社会现象 , 它们没

有也不可能概括一切。我提出的法的两重性和

基本矛盾以及“三大文明”一起抓等 , 值得进

一步思考研究。

下面我们再举一个例子。在法学研究、

立法和司法实际工作中 , 如何处理人们主观

的东西和法律制度以及现实社会生活的关系

问题 , 始终是我们没有正确处理好的问题。

我顺便讲一下 , 我们过去法学界受危害最大

的有“五个主义”, 这“五个主义”把中国的

法学界搞得很落后 , 这“五个主义”就是 :

11 法学教条主义。人们曾把马克思的每一句

话、经典著作中的每一句话和领袖人物的每

一句话都视为真理。认为把他们的言论编在

一块 , 就是马克思主义法学 , 这是法学教条

主义。21 法学经验主义。那时 , 人们十分强

调法律实务 , 不尊重法学理论 , 不尊重人类

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, 只是强调凭自己的经

验 , 这是法学经验主义。31 法学实用主义。

所谓的“为阶级斗争服务”、“为无产阶级专

政服务”等 , 这些政治口号都表现为一种法

学实用主义。这种实用主义表现为一切都要

为党的路线服务 , 而党的路线又往往只反映

少数人的意志 , 所以法学就成了为少数人的

意志服务 , 不怎么讲法的正义 , 不怎么讲法

的原则 , 不怎么讲法的规律 , 不尊重这些东

西 , 所以我把它概括为法学实用主义。41 人

治主义 (或者叫法律实务主义) 。这种观点导

致人们视法律为可有可无的东西。51 法律工

具主义。不尊重法律自身的伦理价值 , 只把

法律看成一种工具。工具可以用 , 也可以不

用 , 因此 , 就可以用政策代替法律 , 将法律

看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 , 没有把法律看

成是社会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。这就是

危害法学界的“五大主义”。“五大主义”有

一个共同的特点 , 就是我们的理论观念脱离

客观实际。这归根结底是个哲学问题 , 背离

了唯物辩证法。

我再举个例子。证据是我们急需改革 , 需

要深入研究的问题。这次刑诉法修改究竟是证

据法独立于诉讼法 , 还是在诉讼法中将证据作

为一编 , 然后进一步完善 ? 这也有待研究。有

一个省检察长曾是我们的博士后 , 他曾经做了

一个调查 , 调查了很多错案 , 总结错案的产生

原因。他认为 , 错案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, 第一 ,

是我们的水平低 , 证据运用不好。第二 , 是司

法不独立 , 到处打招呼 , 写条子 , 个人拍板 ,

地方保护 , 如此等等。证据具有两重性 , 过去

争得一塌糊涂 , 有人说证据是主观的 , 也有人

说证据是客观的。实际上 , 证据既有主观性 ,

又有客观性。证据的客观性在于 , 在通常情况

下 , 证据是客观存在的东西 , 是已经发生过的 ,

事实上存在的东西。同时 , 我们也要求它必须

有客观性。但是 , 证据之所以成为证据 , 是经

过侦查人员、监察人员和法官认定以后才能作

为证据。在认定过程中 , 加入了警察、检察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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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法官的主观判断 , 加入了他们自己的看法。

这就使得有些证据是真的 , 有些证据是假的 ,

有些证据半真半假。这使我联想到现在西方一

个很热门的题目 , 也就是西方法理学家所说的

“法的不确定性”问题。他们认为 : 没有哪一个

判决是完全正确的。实际上 , 我的法哲学里就

有一章 , 叫“法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”。它是一

个矛盾的统一体 , 我们必须从两个方面去看法

律事实、证据、法律规则、法律判决和法律推

理 , 因为它们都有法的确定性 , 也有它的不确

定性。

因为人们是可以认识世界的 , 是可以把握

世界的 , 因此 , 在一般情况下 , 证据是确实

的 , 规则是确定的 , 判决是合乎实际的。但

是 , 判决有可能是错误的。举例来说 , 堕胎究

竟是怀孕三个月 , 两个月还是一个半月 ? 究竟

哪一刻成了婴儿 ? 这个界限不好划。在某种特

殊情况下 , 证据标准也是不易确定的。这是事

物本身的问题。已经发生的法律事实在变为证

据的时候 , 人们有个认识问题 , 这也是客观

的。再如 , 公园里说“车辆不得入内”, 这里

说的“车”包括什么车呢 ? 是卡车 ? 是三轮车

或自行车 ? 还是包括婴儿的小推车 ? 因为语言

有不确定的地方。法律规则、法律概念和法律

原则都有它们的不确定性。法律规则有一个量

刑的界限 , 有一个幅度 , 这个幅度就是一个不

确定的东西。而且 , 法官在进行推理的时候 ,

将法律规则和法律事实连在一起 , 做出推理的

时候 , 每个法官对法律的认识、对事实的认

定、他的理论 , 甚至他的道德观念都会影响到

他的判决。因此 , 由于这种种原因 , 每个环节

都有它的不确定性。所以 , 我们的立法、司法

和法学研究要尽力克服这种不确定性来达到相

对的确定性。但首先我们要承认它有不确定的

一面 , 知道原因在哪里 , 我们怎样防止它。所

以 , 我们的前提是要承认它 , 然后才能采取措

施去避免它。

1980 年 , 有位同志讲了四个批判 : 要批司

法独立、无罪推定、有利被告和自由心证。当

时我提出了不同意见。这位同志可能没有搞清

楚什么叫“司法独立”, 什么叫“无罪推定”。

概念有确定性的一面 , 这个确定性在于每个词

都有它约定俗成的、绝大多数人认可的某种具

体内涵 , 这些都是确定的。但是 , 这些概念确

实又有不确定的一面 , 没有谁能下一个绝对正

确的定义 , 每一个人都必须按这个定义去理

解 , 这也是不可能的。因此 , 它又具有不确定

性。虽然这些原则和概念具有不确定性 , 但也

不能乱解释。不能说古时候讲“有罪推定”不

对 , 现在西方讲“无罪推定”也不对。我们主

张“实事求是”, 要搞清楚“司法独立”的本

意 , 离开了科学概念的确定性这一点 , 而把它

变成了完全不确定的、可以望文生义与随意解

释的东西。这也是法学界在很多问题上争论不

休的一个原因。所以 , 我们应当先确定一个理

论、一个制度的科学含义 , 理解它的大家公认

的内涵 , 然后再做一些发挥或批评 , 这是可以

的。

我再举一个例子。我搞了十几年人权研究

与呼吁 , 从 1979 年开始就注意这个问题 , 我一

辈子经历的遭受批判和政治压力的比较大的历

史事件不太多。其中 , 关于罪犯的法律权利的

文章所引起的那场风波可算一件。那篇文章是

在 1979 年的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的 , 结果监狱闹

开了 , 罪犯拿着《人民日报》找监狱领导 , 说

他们这个权利没有得到保障 , 那个权利也遭到

了侵犯。按理说 ,《人民日报》的那篇文章说的

权利 , 罪犯都应该有。结果 , 司法机关在一个

文件中还是批评了我 , 现在看来当然是批评错

了。

从那时起关注人权研究 , 我就遇到过很多

问题 , 我举个例子。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

题 , 是东方和西方、美国和中国关于人权争论

的问题之一。我们过去的宣传口径从来不提人

权具有普遍性 , 只讲特殊性。而西方大讲人权

的普遍性。1992 年下半年 , 江泽民同志要社科

院写一本书 , 描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什么

样子。这书一共二十二章 , 我写人权这一章。

我写了八条理论 , 有关部门转告我有五条修改

意见 , 其中一条是“少讲人权的普遍性”, 但

我只采纳了其中另外的一条 , 就是“生存权是

首要人权”, 加上这一条一共九条理论。我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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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, 人权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, 这个不能

不讲 , 我也不同意修改。但等我去美国访问

时 , 没经过我同意 , 就把这条删掉了。半年之

后 , 在 1993 年 6 月 25 日上午 , 我国经过反复

研究 , 同意了第二次世界人权大会起草的《维

也纳宣言及行动纲领》。这个文件有四个地方

强烈地表达了人权具有普遍性 , 有一个地方讲

了人权的特殊性。当天上午开完会之后 , 代表

团团长刘华秋等人举行记者招待会 , 第二天

《人民日报》就登出了中国主张人权的普遍性

的文章。这是我国第一次正式和明确承认人权

的普遍性。在此以前 , 我国有两位很有名的哲

学家 , 在这个问题上就错了。有一位哲学家在

一本书里说 , “人权不是抽象的 , 是具体的”。

这话是不全面的。应该说 , 人权既是抽象的 ,

也是具体的 ; 民主既是抽象的 , 也是具体的。

人权就是各种具体人权 , 如生命权、人身安全

权和人身自由权等的抽象。民主包括这样的民

主 , 那样的民主 , 概括起来 , 我们叫民主。所

以民主既是抽象的 , 又是具体的 ; 既是一般

的 , 又是个别的 ; 是抽象和具体、共性和个

性、一般和个别的统一。世界上的万事万物 ,

都毫无例外。水果是梨、桃等具体水果的抽

象 , 任何事物都是这样的。还有一个哲学家 ,

也是社科院的 , 他在《人民日报》写文章说 ,

人权有三大难题很难解决 , 其中之一 , 就是

“人权有没有普遍性 ?”他这样提问题就不对。

因为人权不是有没有普遍性的问题 , 人权肯定

有普遍性 , 问题是普遍性表现在哪里 , 根源在

哪里 , 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普遍性。所以他这

样提问题本身就违背了唯物论和辩证法。我专

门写了文章 , 说明人权的普遍性是什么 , 根源

在哪里。人权的普遍性的根源有三个 : 第一 ,

人的本性是一样的 , 人类有共同的价值、追求

和尊严 ; 第二 , 全人类有共同的利益 ; 第三 ,

全人类有共同的道德。但人权也有其特殊性 ,

一共有四个原因 : 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 ,

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不同 , 历史文化传统不同 ,

宗教民族特点不同 , 这些导致了人权的特殊

性。人权的普遍性是因为前面的三条 , 普遍性

导致了人权有共同的标准、共同的价值和共同

的合作行动。我们讲哲学 , 在分析现实的各种

问题时 , 先要把握好这个东西 , 在这个框架

下 , 然后再具体分析。当然 , 具体问题具体分

析是具体科学的事情 , 法哲学管不了那么多 ,

它就管大的、总的分析框架。或者说 , 法哲学

是 , 以其微观的无用 , 成其宏观的大用。

我再举一个例子 , 在我发表的关于法哲学

的论文中 , 有一篇是关于“法的应然与实然”

的问题。过去教科书中认为 , “法的应然与实

然”是一种西方的观点 , 我们不能用。这是不

对的 , 因为判断法律好与不好需要有一个标准 ,

那就是良法。最近我有一篇文章给了《法学研

究》, 写了良法的九个标准。那就是真 (符合社

会规律、符合时代精神、符合现实需要) 、善

(符合社会正义、促进社会进步、实现人民利

益) 、美 (形式科学、内部和谐、外部协调) 。

良法必须是一种应然的法 , 这种应然的法是根

据法律本身的伦理价值和它的工具价值而产生

的 , 它必须符合客观实际 , 符合人类正义 , 促

进社会进步 , 增进人民利益。形式本身也应当

是科学的。西方讲的自然法 , 有位学者曾说 ,

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像自然法理论那么影

响深远。当然 , 这也许言过其实 , 但他说的确

实有某种道理。而我们有的思想家说自然法完

全是虚构的 , 是骗人的东西。这是不可能的 ,

它一定包含了某些合理的东西。所以 , 我们一

定要找出良法的基本标准 , 然后我们再考虑某

个具体的实际的法律 , 才能判断出它有哪些是

好的 , 哪些是不好的 , 哪些是违背人类正义的。

我还指导了一篇博士论文 , 题目就是《论法的

应然和实然》。

我未来几年的一个比较大的愿望是 , 把我

刚才这个思路写出来 , 形成一本理论比较系统

的著作 , 题目就叫《法哲学》。另外 , 我自己再

写一本《法理学》。如果把这两本加以比较 , 这

两者是不会重复的。现在我最大的问题是我的

相关知识还缺乏足够的积累 , 它需要有大量的

古今中外的思想资料和立法、司法实践中成败

得失的典型例子来说明这些观点。思维方法不

离开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 , 这是需要用功夫

的。我的学力不够 , 所以 , 搞了二十年 , 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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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还是没有写出来 , 道理就在这里。此外 , 我

没有做到先所有不为 , 然后才能有所为。我现

在做的事太多了 , 我应该关起门来 , 找一个深

山老林 , 呆上三五年 , 也许我的书就能快一点

出来。这也是我今天非常强烈的愿望。尽快收

摊 , 可以不搞的事就不搞了 , 关起门来多做一

点理论思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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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 : Legal p hilosop hy should be an important p roblem in the develop ment of the system

of p hilosop hy and social science1 Legal p hilosop hy is materialism and dialectics in law , t he

system of law and legal t hought1 It is t he intersecting subject of t he legal science and p hilos2
op hy1 But it is mainly t he branch of legal science1 It makes legal science as body and p hilos2
op hy as tool , namely to study legal p henomena by t he mean of p hilosop hy1 The logical start2
ing - point of legal p hilosop hy is t he dual nature of law1 The legal p rinciple , rule and con2
cept , etc , all have t he att ributes of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1 It brings the basic cont radiction

of law1 The legal t heory and idea derive f rom t he reality of law and legal system , whereas

t he advanced legal thought and t heory affect t he develop ment of law and legal system1 It

formed two basic cont radiction of the develop ment of law it self1 To say“rule by law”should

lay emp hasis on t he three great cult ures : material cult ure , instit ute culture and spirit cul2
t ure1 Democracy instit ution and legal instit ution should be t he part s of instit ution cult ure ,

however not t he part s of spirit cult ure1 Previously , t here were five doct rines which mos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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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asic p rinciple of material dialectics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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